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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文〔2024〕6号

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
调整补充自然保护小区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优化我县自然保护小区布局，更好地保护生物

多样性，现将部分生态区位重要、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调入自

然保护小区，并与原有的自然保护小区（点）集中连片保护，补

充调入合计面积为 30.2951 公顷。现将调整补充的自然保护小区

（点）予以公布（详见附表）。

附：永春县调整补充自然保护小区一览表

永春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1月 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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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永春县调整补充自然保护小区一览表

调整

类别

地 点
面积

（公顷）
保护小区名称

林种

地类 起源 优势树种 备注
乡(镇、场)

村(工

区)
小班编号 调整前 调整后

调入

坑仔口镇 杏村村 35052511120700501040 3.4569 西坪自然保护小区 一般用材林 自然保护小区(点）林 乔木林地 天然
其它硬阔

类

坑仔口镇 杏村村 35052511120700503050 7.9047 西坪自然保护小区 一般用材林 自然保护小区(点）林 乔木林地 天然
其它硬阔

类

锦斗镇 锦溪村 35052511320100425040 2.5551 梦仙山自然保护小区 一般用材林 自然保护小区(点）林 乔木林地 天然 马尾松

锦斗镇 锦溪村 35052511320100425050 1.9498 梦仙山自然保护小区 一般用材林 自然保护小区(点）林 乔木林地 天然 马尾松

锦斗镇 锦溪村 35052511320100426030 14.4286 梦仙山自然保护小区 一般用材林 自然保护小区(点）林 乔木林地 天然 马尾松

合 计 30.29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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